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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数7,300万股，发行价格为15.30

元/股，该等股份已于2015年8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完成预登记托管手续，将于2015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本次发行中，所有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从上市首

日起算，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8月24日。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2015年8月24

日（即上市首日）不除权。 

4、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5、本公告书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5号—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3号：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要求进行编制。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和其他政府机关对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核准、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

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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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发行人、股份公司、

新都化工 
指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创新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 指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 指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永明 指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昆仑保险 指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非

公开发行 
指 

新都化工根据于 2014年 12月 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4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 

定价基准日 指 
新都化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014 年 12月 13 日）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2 年、2013 年、2014年及 2015 年 1-3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

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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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时间：2014 年 12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015 年 4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修改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将决议有效期从 18 个月修改为 12

个月；同时，审议通过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有效期从 18 个月修改为 12 个月。原授权的有效期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6年 6月 28日，修改后的授权有效期均为 2014年 12月 29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二）股东大会表决时间：2014 年 12 月 29 日，新都化工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新都化工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修改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将决议有效期从 18 个月修改为

12 个月；同时，审议通过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从 18 个月修改为 12 个月。原授权的有效期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6 年 6 月 28 日，修改后的授权有效期均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三）审核发行申请的发审会时间及场次：2015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第 138 次会议审核，获

得通过。 

（四）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2015 年 7 月 21 日，本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658号《关于核准成都市新

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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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金到账和验资时间：2015 年 8 月 13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2015]8-74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12 日止，参与认购本次新都化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在西南证券

于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解 放 碑 支 行 开 立 的 账 号 为

3100021819200055529 的人民币账户内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 1,116,900,000.00

元。 

2015年 8月 13日，西南证券将收到的认购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用和承销费

用合计 19,000,000.00 元后的资金 1,097,900,000.00 元划转至本公司指定的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验

[2015]11-44号验资报告。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2015年 8月 13 日 17 时止，本

公司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6,90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21,421,118.67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095,478,881.33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为 73,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22,478,881.33元。 

（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公司已于 2015年 8月 17日就本次增发

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

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

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8 月 24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2015 年 8 月 24 日，公司股价

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数量：7,300万股 

（三）股票面值：1元 

（四）发行价格：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2014年12月13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15.50元/股，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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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15.47元/股。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2015年 5月 29日，发行人实施了“以公司总股本 331,04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 66,208,000.0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的 2014 年年度分配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后，本次发行的价格调整为 15.30元/股。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15.30 元）相比的溢价比率为 1。 

发行价格与发送缴款通知书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相比的比率

为 48.51%。 

（五）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6,900,000.00 元。发行费用共计 21,421,118.67 元（包括保荐及承销费用

19,000,000.00 元，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股权登记费等费用人民币

2,421,118.67元），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95,478,881.33 元。 

（六）限售期：发行对象认购此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自上市首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宋睿及深圳市平安创新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光大永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宋睿 

宋睿先生，男，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住所位于四川

省成都市金牛区。宋睿持有发行人 44.50%的股权，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自然人股东牟嘉云与宋睿为母子关系，持有公司 19.72%的股权；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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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张明达与宋睿为翁婿关系，持有公司 0.28%的股权。牟嘉云、张明达是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宋睿的一致行动人。 

2005年 7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张金顺 

注册资本：4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1992年 11月 24日至 2022年 11月 2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各种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企业管理咨询、经济

信息咨询（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审批的项目）；黄金

等贵金属的投资、国内贸易。 

3、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光华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经营期限：2002年 12月 27日至 2052年 12月 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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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29层 

法定代表人：洪小源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期限：1998年 7月 13 日至 2048年 7月 13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5、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号院 8号楼 3层 307号房间 

法定代表人：李少非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期限：2012年 3月 2 日至长期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

外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院其

他部门批准的业务。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股份（万股） 认购比例 

宋睿 2,200 30.14%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000 27.4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0 17.8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3.70%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00 10.96% 

合计 7,3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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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股份在上市首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可上市流

通日为：2018年 8月 24日。 

（三）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表所示： 

发行对象 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宋睿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总裁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前，宋睿为公司银行借款、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除宋睿外，其

余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新都化工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新都化工将严格

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保荐代表人：周展、曹媛 

   项目协办人：贾卫强 

   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480号德商国际 A座裙楼六楼 

   电      话：028-81810035 

   传      真：028-818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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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樊斌、文泽雄、杨威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号 SK大厦 36-37层 

电      话：028-62088013 

传      真：028-62088111 

（三）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胡少先 

注册会计师：邱鸿、李元良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电      话：0571-88216888 

传      真：0571-8821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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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7月31日，公司总股份为331,040,000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158,645,272股，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宋睿 147,313,180 44.50%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2 牟嘉云 65,284,800 19.72%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3 覃琥玲 6,062,160 1.83%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4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

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734,829 1.43% 流通 A 股 

5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3,500,050 1.06% 流通 A 股 

6 刘晓霞 2,727,920 0.82%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7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收益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672,866 0.81% 流通 A 股 

8 尹辉 2,564,760 0.77%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9 王生兵 2,314,760 0.70%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100,000 0.63% 流通 A 股 

注：流通受限股份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持股所致的流通限制。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并上市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宋睿 169,313,180 41.91%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2 牟嘉云 65,284,800 16.16%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3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0 4.95% 流通受限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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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13,000,000 3.22% 流通受限股份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0,000,000 2.48% 流通受限股份 

6 
光大永明资产-邮储银行-昆仑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1.98% 流通受限股份 

7 覃琥玲 6,062,160 1.50%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8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

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734,829 1.17% 流通 A 股 

9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3,500,050 0.87% 流通 A 股 

10 刘晓霞 2,727,920 0.68% 流通 A 股，流通受限股份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前以 2015 年 7 月 31 日为

基准）：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变动数 本次发行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72,394,728 52.08% 73,000,000 245,394,728 60.7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58,645,272 47.92& - 158,645,272 39.26% 

三、股份总数 331,040,000 100.00% 73,000,000 404,040,000 100.00% 

（二）资产结构的变动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口径）为 65.40%，本

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将有所下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三）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11,69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增加公司自有资金，壮大公司资本实力，满足公司未来各

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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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

度。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

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等的变动 

公司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独立的业务体系。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补充流动资金，不会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

独立性，也不会导致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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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度定期

报告的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2年度、2013

年度、2014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健审

[2013]11-14号”、“天健审[2014]11-9号”、“天健审[2015]11-16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2015年3月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5

年1-3月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合计 2,581,034,130.58 2,226,715,728.48 1,793,708,021.87 2,183,438,670.66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27,406,384.86 4,448,861,501.06 3,778,935,370.55 2,975,245,390.68 

资产总计 7,408,440,515.44 6,675,577,229.54 5,572,643,392.42 5,158,684,061.34 

流动负债合计 3,751,035,773.52 3,086,917,784.25 2,287,557,754.97 1,875,736,876.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093,750,637.52 1,085,783,865.76 884,369,131.32 862,822,901.33 

负债合计 4,844,786,411.04 4,172,701,650.01 3,171,926,886.29 2,738,559,778.04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

东权益合计 
2,372,844,898.10 2,326,738,957.93 2,285,824,875.66 2,303,348,070.54 

少数股东权益 190,809,206.30 176,136,621.60 114,891,630.47 116,776,212.76 

股东权益合计 2,563,654,104.40 2,502,875,579.53 2,400,716,506.13 2,420,124,283.30 

（二）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454,666,537.25 4,667,043,189.32 3,848,717,245.77 3,424,752,974.08 

营业成本 1,199,328,277.97 3,843,123,584.54 3,258,509,614.45 2,961,061,392.10 

营业利润 68,960,078.34 222,900,629.18 151,487,529.89 99,450,326.33 

利润总额 82,635,357.83 248,423,108.83 199,565,740.50 194,327,624.38 

净利润 63,389,336.68 187,015,774.24 140,977,185.65 141,850,55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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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6,323,558.28 113,515,638.41 106,690,615.73 121,282,673.40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693,709.27 251,206,536.44 289,079,242.02 -8,061,535.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4,606,593.28 -1,078,376,911.96 -558,458,230.21 -681,544,558.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7,642,315.89 757,159,376.97 24,410,134.98 342,081,445.3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3,283,559.21 -70,580,663.78 -244,961,711.29 -347,531,735.44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日/2015年

1-3 月 

2014 年 12 月

31日/2014年 

2013 年 12 月

31日/2013年 

2012 年 12 月

31日/2012年 

流动比率 0.69 0.72 0.78 1.16 

速动比率 0.44 0.39 0.46 0.6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9.86% 54.28% 49.80% 42.97%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65.40% 62.51% 56.92% 53.0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05 28.47 44.70 50.82 

存货周转率（次） 1.22 4.36 3.92 3.64 

每股净资产（元） 7.17 7.03 6.90 6.9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元） 
0.19 0.76 0.87 -0.0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4 -0.21 -0.74 -1.05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基    本 0.14 0.34 0.32 0.37 

稀    释 0.14 0.34 0.32 0.37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1.95% 4.88% 4.67% 5.27% 

加权平均 1.97% 4.95% 4.59% 5.36%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    本 0.12 0.29 0.21 0.18 

稀    释 0.12 0.29 0.21 0.18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全面摊薄 1.61% 4.09% 3.08% 2.59% 

加权平均 1.63% 4.15% 2.90%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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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非经常性损益小计 13,675,279.49 25,405,068.32 47,013,832.01 93,760,934.69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2,419.78 -2,539,808.65 15,904,915.37 664,108.67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2,993,860.27 25,320,967.13 29,684,508.19 93,340,031.15 

3、债务重组损益 - - -436,452.48 - 

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

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 -117,411.33 -1,210,367.31 -1,122,763.36 

5、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 145,988.71 - 

6、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

业外收入和支出 
578,999.44 2,741,321.17 2,925,239.53 879,558.23 

二、所得税影响额 3,385,843.63  5,558,109.12 10,049,858.37 23,096,608.28 

三、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2,217,157.01 1,517,731.37 636,226.87 9,124,699.96 

四、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

性净损益 
8,072,278.85 18,329,227.83 36,327,746.77 61,539,626.45 

五、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323,558.28 113,515,638.41 106,690,615.73 121,282,673.40 

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251,279.43 95,186,410.58 70,362,868.96 59,743,047.95 

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

性损益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 

17.43% 16.15% 34.05% 50.74% 

二、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状况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740，844.05万元，其中流动资产为 25,8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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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非流动资产为 482,740.64万元。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资产构成及比例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258,103.41  34.84% 222,671.57 33.36% 179,370.80 32.19% 218,343.87 42.33% 

非流动资产 482,740.64  65.16% 444,886.15 66.64% 377,893.54 67.81% 297,524.54 57.67% 

资产总计 740,844.05  100.00% 667,557.72 100.00% 557,264.34 100.00% 515,868.41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长，资产总额从 2012年末的 515,868.41万元

增加至报告期末的 740,844.05 万元，增长幅度为 43.61%。2011 年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随着募投项目“60 万吨硝基复合肥、10 万吨硝酸钠及亚

硝酸钠项目”以及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合成氨-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

的建设资金陆续投入及项目竣工投产，公司的非流动资产快速增长，由 2012 年

末的 297,524.54万元增加至报告期末的 482,740.64万元，增长幅度为 62.25%。

公司非流动资产的快速增长导致资产规模持续扩大。 

与公司生产复合肥、联碱及盐等主要产品相匹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具备

厂房、大量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公司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 

公司资产的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二）负债结构分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负债总额为 484,478.64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375,103.58万元，非流动负债为 109,375.06万元。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公司负

债的构成及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375,103.58  77.42% 308,691.78 73.98% 228,755.78 72.12% 187,573.69 68.49% 

非流动负债 109,375.06 22.58% 108,578.39 26.02% 88,436.91 27.88% 86,282.29 31.51% 

负债合计 484,478.64  100.00% 417,270.17 100.00% 317,192.69 100.00% 273,855.9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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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负债规模持续增长，负债总额从 2012年末的 273,855.98万元

增加至报告期末的 484,478.64 万元，增长幅度为 76.91%。随着 2012 年 3 月公

司成功发行面值总额为 8亿元的公司债券以及最近一年长期借款新增 19,375.00

万元，公司非流动负债持续增长，公司非流动负债的增长导致负债总额的持续增

加。 

流动负债是公司负债的主要内容，最近三年及一期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

的比例为 68.49%-77.42%。 

公司负债主要包括银行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债券等。 

（三）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主要偿债指标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 目 2015.3.31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比率（倍） 0.69 0.72 0.78 1.16 

速动比率（倍） 0.44 0.39 0.46 0.6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86% 54.28% 49.80% 42.97% 

2、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1.16、0.78、0.72、0.69。2013 年末

流动比率较上期末下降，主要是公司 2012年发行 8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3、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2.97%、49.80%、54.28%、59.86%，

存在一定幅度的增长，主要是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公司长短期借款、应付

账款较上期末增幅较大所致。 

（四）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营运能力指标如下表：  

项目 2015 年 1-3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1.22 4.36 3.92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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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3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05 28.47 44.70 50.82 

1、存货周转率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64 次、3.92 次、4.36 次和

1.22次，公司的存货周转率相对平稳，经营正常。 

2、应收账款周转情况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50.82 次、44.70 次、28.47

次和 5.05次，2012-2013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相对平稳，最近一年及一期，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幅度较大，原因是公司随着销售规模扩大及产品结构调

整引致结算周期延长，导致公司的应收账款增加幅度较大所致。 

三、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盈利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145,466.65 466,704.32 384,871.72    342,475.30  

营业成本 119,932.83 384,312.36 325,850.96    296,106.14  

营业利润 6,896.01 22,290.06 15,148.75      9,945.03  

利润总额 8,263.54 24,842.31 19,956.57     19,432.76  

净利润 6,338.93 18,701.58 14,097.72     14,185.0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632.36 11,351.56 10,669.06     12,128.27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经营规模扩大，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总体呈增长态势，净利润保持相对稳定。其中，营业收入 2013年、2014

年同比增长率为 12.38%、21.26%，最近一期相比 2014年同期增长 20.31%；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13 年、2014年同比增长率为-12.03%、6.40%，最近

一期相比 2014年同期增长 5.54%。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96%以上，为营业收入的主

要内容。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包括复合肥、联碱产品、盐、磷酸一铵等，其中，

复合肥、联碱产品、盐的收入和毛利已超过总额的 80%。公司经营以生产销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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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为主，在公司主营业务中占有主导地位，最近三年均占营业收入的 60%以上；

围绕产业链条，公司在为复合肥生产提供资源的同时销售富余的产品及产业链附

加产品，如盐、联碱产品等化工产品，最近三年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约 30%左右。 

主营业务成本是公司营业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报告期内占比均在96%以上，

和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致。复合肥产品的收入成本均占主营业务收

入成本的 65%以上，是公司业务的主导产品。由于公司复合肥产能扩大，产销量

逐期提高，复合肥成本逐期增长，与收入变动趋势一致。 

四、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1-3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69.37  25,120.65 28,907.92 -806.1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60.66  -107,837.69 -55,845.82 -68,154.4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64.23  75,715.94 2,441.01 34,208.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328.36  -7,058.07 -24,496.17 -34,753.17 

发行人报告期内现金流量情况总体正常。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主要受宏观经济、行业景气度、内部购销

计划及付款政策调整的影响。最近两年及一期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

高于同期净利润，201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06.15 万元，主要系

主要是由于购买存货支付的现金及支付职工薪酬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析 

影响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主要因素是“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最近三年及一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69,236.35万元、60,449.79 万元、97，

118.88万元及 24,532.98万元，支出内容主要包括募投项目“年产 60万吨硝基

复合肥、10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超募投项目“合成氨-联碱（重质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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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项目”、前述两个项目的辅助配套设施、雷波凯瑞年产 6万吨黄磷及 20万吨

磷酸盐项目、宁陵嘉施利年产 80 万吨新型复合肥项目、平原嘉施利年产 100 万

吨新型复合肥项目、应城新都化工技改项目等项目建设支出以及报告期内购进

18宗土地使用权、2项探矿权等。除此项支出外，2014年，公司支付 2013年并

购雷波凯瑞的股权转让款，“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为

10,889.95元。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是“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除此项流入外，2012年

3月，公司完成 8亿元面值的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7.92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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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11,69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制

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明确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

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专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应当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1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公司已经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专项存储账户情

况如下： 

户名：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账号：73010154500012297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

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和公

司将根据规定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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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一）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

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

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

定；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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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公司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发

行的相关《认购协议》、《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及发

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平、公正。”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28 

 

第七节  保荐协议主要内容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主要内容 

2015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与西南证券签署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的保荐

协议书》，聘请西南证券作为发行人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负责推荐公司

的证券发行，在保荐期间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西南证券指定周展、曹媛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新都化工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及上市的保荐期间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发行上市期间和持续督导期间，其中持续督导期间为自证券上市之日起的当年

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之

规定，西南证券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认为新都化工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主体资格及实质条件；申请文件已达到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愿

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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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                                         

贾卫强  

 

 

保荐代表人：                                                                       

周  展                  曹  媛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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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樊  斌                         

 

经办律师：                        

                 文泽雄 

 

经办律师：                        

                 杨  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0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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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签字会计师：                                                   

邱  鸿                        李元良 

         

 

负 责 人：                             

    胡少先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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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备查文件 

一、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

作报告》；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三、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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